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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浈防疫指办函〔2022〕23 号

韶关市浈江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
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浈江区“应检尽检”

人群新冠病毒监测方案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办事处，区防控指挥办各成员单位：

《浈江区“应检尽检”人群新冠病毒监测方案》已经区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中如遇问题，请径

向区新冠病毒检测工作专班反馈（区卫健局，联系电话：

8881190）。

韶关市浈江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

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（代章）

2022年9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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浈江区“应检尽检”人群新冠病毒监测方案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《新型冠状病毒肺

炎防控方案（第九版）》（联防联控机制综发〔2022〕71

号）、《广东省重点人群新冠病毒监测方案》（粤防疫指办核

酸函〔2022〕80号）和《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防控

组新冠病毒检测工作专班关于印发广东省“应检尽检”人群范

围和检测频次表的通知》(粤防疫指办核酸函〔2022〕92 号）

要求，进一步提升新冠病毒监测预警灵敏性，切实做到早发

现、早报告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进一步加大重点人群、重点场所、重点时段新冠病毒监测

力度，提高监测预警灵敏性，及时发现和报告新冠病毒感染者

和聚集性疫情，及早采取防控措施，防止疫情扩散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医疗机构就诊人员监测。区属各医疗机构应当提高

对新冠肺炎病例的发现和报告意识。对所有发热患者和其他无

发热但有干咳、乏力、咽痛、嗅（味）觉减退、腹泻等症状

者，具有新冠肺炎流行病学史，或从事风险职业人员的可疑患

者、不明原因肺炎和住院患者中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、所

有新入院患者及其陪护人员即时开展1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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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，可对上述人员进行

抗原检测。

（二）风险职业人群监测。对集中隔离场所工作人员，定

点医疗机构和普通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医务人员等每天开展 1

次核酸检测。

对建筑工地保安、厨师、采购等高风险岗位人员以及未集

中在工地居住的参建人员，服务入境旅客、跨境货车司机的其

他工作人员，进口冷链食品储存加工企业一线人员中的进口冷

链食品各类冷库直接接触人员、进口冷链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冷

库和生产车间人员等每7天开展2次核酸检测。

对接触外地货车司机工作人员，建筑工地重点工作人员每

7天开展1次核酸检测。

对从业环境人员密集、接触人员频繁、流动性强的从业人

员（如快递、外卖、酒店服务、装修装卸服务、交通运输服

务、商场超市和农集贸市场工作人员、港澳流动渔民等）、口

岸管理服务人员以及普通医疗机构除发热门诊外的其他科室工

作人员、精神专科医院工作人员等每7天开展2次核酸检测。如

出现1例及以上本土疫情后，根据疫情扩散风险开展核酸检

测。

空间相对密闭的休闲娱乐场所（KTV、棋牌室、电影院、

桑拿浴足中心、室内游乐中心、剧本杀、密室逃脱等）工作人

员每周抽检25 ，每月完成1次全员核酸检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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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所有从涉疫地市返浈的工作人员3

天完成2次核酸检测。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所有从省外返浈

的工作人员抵韶后完成1次核酸检测。

（三）重点机构和场所人员监测。学校和托幼机构、培训

机构、托管机构、早教中心、养老机构、儿童福利领域服务机

构等重点机构人员，监管场所、生产车间、建筑工地、宗教活

动场所（宗教院校）等人员密集场所，常态化下应做好相关人

员症状监测。辖区内出现1例及以上本土感染者后，应及时组

织完成一次全员核酸检测，后续可根据检测结果及疫情扩散风

险按照每天至少20 的抽样比例或按照辖区检测要求开展核酸检

测。

（四）社区管理人群监测。纳入社区管理的新冠肺炎出院

（舱）感染者及其同住人员在出院（舱）后第 3、7 天各开展

一次核酸检测；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入境人员和密切接触

者等风险人员、区域协查人员、涉疫场所暴露人员、解除闭环

管理的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等，按照防控要求开展核酸检测和

健康监测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切实落实相关部门责任。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

站位，增强大局意识和底线思维，充分认识重点人群疫情防控

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感，严格按照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

案（第九版）》相关要求合理制定检测计划，分期分批开展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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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。用人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，组织本单位重点人群落实“应

检尽检”措施。行业主管部门要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，落实管

理、指导责任，督促落实本行业重点人群“应检尽检”措施。

监管部门要将“应检尽检”措施落实情况纳入监管工作范围，

监督用人单位落实重点人群“应检尽检”。

（二）进一步完善资金保障工作。加强疫情防控资金保障

和统筹安排，建立“应检尽检”重点人群免费开展核酸检测费

用的常态化结算机制，加快免费开展核酸检测费用的结算和支

付工作，确保“应检尽检”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全面覆盖，检测

费用的结算和支付及时到位。

（三）做好核酸采样及检测服务保障工作。各核酸采样及

检测机构要配合各重点人员所在单位做好核酸筛查工作，不得

以任何理由推诿拒绝，并按照“应检尽检”人群做好重点人群

核酸检测费用的结算工作。

（四）做好监测信息统计和反馈工作。各镇（办）、各单

位对照33类风险执业人员和重点机构场所人员持续做好“应检

尽检”人群监测工作，做好“应检尽检”人员的核酸检测组织

和台账管理工作，建立监测结果多维反馈机制。请各有关单位

将风险职业人员和重点机构场所人员核酸检测情况，于每周日

下午 17:00 时前报区防控办汇总，联系人：刘丽（粤政易同

名），联系电话：8881190。

（五）进一步做好督导检查工作。各有关成员单位应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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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导检查机制，定期将督导检查情况区防控指挥办报告。同

时，区防控指挥办将不定期对各行业主管部门“应检尽检”人

群核酸检测执行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督促各部门明晰自身问题

和责任，形成工作措施，不断提升“应检尽检”人群核酸检测

工作质量。

附件：1.浈江区“应检尽检”人群范围和检测频表

2.浈江区“应检尽检”人群核酸检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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